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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博士班招生名額(每招生單位 1 名，共 12 名) 

序 招生學系 學系網址 

1 應用數學系博士班 https://am.ndhu.edu.tw/ 

2 物理學系應用物理博士班一般組 https://phys.ndhu.edu.tw/ 

3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https://www.csie.ndhu.edu.tw/ 

4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一般組 https://mse.ndhu.edu.tw/ 

5 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 https://chinese.ndhu.edu.tw/ 

6 經濟學系博士班 https://econ.ndhu.edu.tw/ 

7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 https://tcsl.ndhu.edu.tw/  

8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班 https://erc.ndhu.edu.tw/ 

9 花師教育學院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班 https://gpme.ndhu.edu.tw/ 

10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特殊教育組 https://spe.ndhu.edu.tw/  

11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科學教育博士班 https://dehpd.ndhu.edu.tw/ 

12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  https://ces.ndhu.edu.tw/ 
※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各組為教學分組，錄取生入學後修讀取得學位畢業時，其畢

業證書不予登載分組名稱。 

四、 應繳交之審查資料項目 

請將以下資料存成 PDF 檔，並於 115 年 05 月 08 日（五）上午 9 時起至 115 年 05 月 18 日

（一）下午 4 時止完成審查資料上傳及確認。 
  

考 試 方 式 
及 占 分 審查資料（100%） 

指 定 繳 交 
資 料 

一、 身分證明文件：考生本人之「歸化國籍許可證書」及「歸化許可函

副本」。 
二、 境外學歷(國外、大陸地區、香港或澳門)查證認定具結書：格式如

簡章附件二。 
三、 學歷證明文件： 

(一) 目前就讀各高中、各大學學士班或碩士班或博士班之學生：繳

交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或修業證明書。 
(二) 已畢業者：繳交畢業證書。 
(三)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：繳交學歷(力)證件 (請參見附錄三、入學大

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)。 
四、 歷年成績單(若歷年成績單是網頁查詢版(非學校核發正式版本)，報

到時須繳驗正本)。 
五、 自傳。 
六、 讀書計畫或研究計畫。 
七、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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